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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六十八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 

巴勒斯坦其余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3 年 3 月 4 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

长、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令人遗憾的是，占领国以色列继续违反包括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在内的国际

法，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压迫和暴力行为，导致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

被占领土局势继续恶化，而这些领土构成了巴勒斯坦国。 

 由于绝望情绪日益强烈，数以百计巴勒斯坦人继续参与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

的占领，特别是抗议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监狱中遭到虐待、包括最近一名

巴勒斯坦被拘押者 Arafat Jaradat 被施加酷刑并杀害，声援绝食的囚犯，并反

对以色列建定居点、隔离墙和将巴勒斯坦土地殖民化。以色列对这些非暴力抗议

活动的暴力镇压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并进一步破坏局势的稳定。 

 3 月 1 日周五发生了多次示威，地点包括在拉马拉、伯利恒及周围村庄、哈

利勒、Bil’in 村、Nabi Saleh 村、Anata、萨尔费特、Abu Dis、Al-Ram、纳布卢

斯，以及拉马拉和耶路撒冷之间的盖兰迪耶检查站。两名示威者被实弹击中后身

负重伤：20 岁的 Mahmoud Odeh 被盖兰迪耶检查站的以色列占领部队射中头部，

一名巴勒斯坦记者 Jihad Al-Qadi 在报道拉马拉附近的 Ofer 监狱外的示威活动

时被击中腹部。至少 15 名巴勒斯坦示威者被橡皮子弹击伤，还有 40 多人吸入催

泪瓦斯，还有其他人在各次示威活动中被高速催泪弹和眩晕手榴弹击中。 

 在星期五的示威活动之前，整个星期内举行的其他抗议活动均遭到以色列过

分使用武力。这包括 2月 25 日的一次抗议活动，其中来自伯利恒附近的 Aida 难

民营的两名年龄分别为 13 岁和 16 岁的巴勒斯坦男孩被实弹击中，伤势严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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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 月 28 日在拉马拉附近的 Atara 检查站、纳布卢斯附近的 Huwwara 检查站和

Ofer 监狱外的抗议活动，其中数人受伤。在这方面必须指出，报告显示，2 月 17

日，以色列占领军在面对 Ofer 监狱附近的抗议者时，利用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作

为人盾。 

 不仅以色列占领军系统性地暴力对待巴勒斯坦平民，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也

仍在继续。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2 月 25 日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东耶路撒冷遭到

一群极端主义暴徒攻击，这次事件得到证人充分记录在案。2 月 28 日，以色列定

居者又一次发动袭击，袭击了一群 Burin 村的巴勒斯坦学生。  

 与此同时，我们回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囚犯和被拘留者仍处于困境

中。虽然在决定其拘留不会延长后，长期绝食的两名巴勒斯坦男子 Tareq Qedan

和 Jafar Ezzedine 已结束绝食，但 Samer Issawi 和 Ayman Sharawnah 继续绝

食抗议其未经起诉便被非法扣留。这两人因健康状况恶化于 2 月 27 日被转送医

院。另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者 Muhammad Al-Taj 已绝食超过 70 天，健康状况

也岌岌可危。我们重申，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的困

境，并要求尊重他们的人权并将其释放。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占领国以色列坚持其逮捕行动，包括逮捕参加抗议占领

活动的儿童和平民，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数继续增加。2 月 27 日，仅一天

中，哈利勒、伯利恒、拉马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等城市中就至少有 17 名

巴勒斯坦人被捕。3 月 1 日，属于法塔赫派的几名巴勒斯坦领导人在东耶路撒冷

被逮捕并遭到审讯。2 月 28 日，一名不到 18 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因被指控在哈利

勒扔石头被判处 19 个月监禁。报告证实，仅在 2 月份，以色列就逮捕了至少 382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 10 名妇女。 

 以色列声称致力于实现和平，以结束这一荒唐的军事占领，并确保巴勒斯坦

人民获得正义与自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与安全，但以色列所有这

些非法做法正在加剧紧张局势，令人严重怀疑其承诺。在以色列继续采取完全违

反这些目标的行动之时，国际社会的责任是明确的。国际社会、首当其冲的是安

全理事会，必须认真努力维护法律并追究以色列违法行为的责任。眼下的目标必

须是化解当前的动荡局势，并创造适当的环境，在联合国各项相关决议、马德里

原则、阿拉伯和平倡议和四方路线图的基础上，在该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被占领国

完全摧毁之前，在今年内推动实现两国解决方案。 

 我们已就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的持续危机发出 456 封信函，本函是上述信函的后续。这些信函的日期从 2000

年 9 月 29 日(A/55/432-S/2000/921)至 2013 年 2 月 25 日(A/ES-10/583- 

S/2013/111)。它们基本记录了占领国以色列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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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犯罪行为。占领国以色列必须为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系统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必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5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

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费达·阿卜杜勒哈迪-纳赛尔(签名) 

 


